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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馬書第一章至8:152

與基督聯合 (6)
神的奴僕與罪的奴僕 (6)
脫離律法 (7)
聖靈的工作 (8)
神兒女的榮耀 (8)

因為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
神的榮耀;如今卻蒙 神的
恩典，因基督耶穌的救贖，
就白白地稱義。（羅3:23-24）

因為神的義、正在這福音
上顯明出來．這義是本於
信、以致於信．如經上所
記、『義人必因信得生。』
（羅1:17）

引言

1:1-17

引言

1:1-17

定罪

1:18-3:20

定罪

1:18-3:20

稱義

3:21-5:21

稱義

3:21-5:21

成聖

6:1-8:15

成聖

6:1-8:15

不僅因信稱義（得救），還要活出新生命（得勝）



稱義與成聖的區別

1. 稱義是對付罪過、罪行

 得赦免其過、遮蓋其罪的，這人是有福的(羅4:7)

2. 成聖是對付罪性、犯罪的性情、脫離罪的權勢

a) 地位上的成聖 (分別為聖是歸屬問題）

 因信稱義的基督徒是聖徒

b) 生活上的成聖 (行善行惡是人的本性的問題)

 不要容罪在你們必死的身上作王(羅6:12)

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，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裏
面活著(加2：20)

 處理人心各樣的不義 (羅1:29-32)

i. 嫉妒，紛爭，惱恨…

ii. 無知的(senseless)，不憐憫人的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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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督徒成聖的秘訣 (羅6 - 8:15)

1. 基督徒脫離罪、成聖的秘訣 (羅馬書6－8章)

a) 因為已「死」的人是脫離了罪 (羅6:7)

b) 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，在基督耶穌裏釋放了我，使我脫離罪和死
的律了(說明：聖靈使人「活」) (羅8:2)

 與基督同死，與基督同活。(羅6:8)

2. 成聖的生命在永恆中各自不同

 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，不致滅亡，反
得永生 (約3：16)

a) 永永遠遠是每一位基督徒都有的

b) 生命的主觀經歷各自不同 (譬如：疫情下的生活）

 就當恐懼戰兢做成你們得救的工夫。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 神
在你們心裏運行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（腓立比書2:12-1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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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:1 這樣，怎麼說呢？我們可以仍在罪中、叫恩典顯多嗎？

6:2 斷乎不可！我們在罪上死了的人豈可仍在罪中活著呢？

6:3 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嗎？

6:4 所以，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，

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裏復活一樣。

6:5 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，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；

6:6 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，使罪身滅絕，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；

6:7 因為已死的人是脫離了罪。

6:8 我們若是與基督同死，就信必與他同活。

6:9 因為知道基督既從死裏復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。

6:10 他死是向罪死了，只有一次；他活是向神活著。

6:11 這樣，你們向罪也當看自己是死的；向 神在基督耶穌裏，卻當看自己是活的。

6:12 所以，不要容罪在你們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們順從身子的私慾。

6:13 也不要將你們的肢體獻給罪作不義的器具；倒要像從死裏復活的人，將自己獻給

神，並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 神。

6:14 罪必不能作你們的主；因你們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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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可以仍在罪中、叫恩典顯多嗎？
5:20 律法本是外添的，叫過犯顯多；只是罪在哪裏顯多，恩典就更顯多了。
6:1 這樣，怎麼說呢？我們可以仍在罪中、叫恩典顯多嗎？
6:2 斷乎不可！我們在罪上死了的人豈可仍在罪中活著呢？
6:3 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嗎？
6:4 所以，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，像基督藉

著父的榮耀從死裏復活一樣。

問與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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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在哪裏顯多？(羅5:20） 律法多的地方；律法本是叫人知罪(羅3:9-20)

我們可以繼續不斷在罪中、叫恩典顯多嗎？
我們可以繼續不斷在罪中嗎？(羅6:1-2）

斷乎不可！

我們的舊人在什麼時被埋葬了？(羅6:4） 大約在兩千年前，與基督耶穌一同埋葬了

人如何能活出新生的樣式？(羅6:4） 藉著洗禮歸入基督

基督藉著什麼從死裏復活? (羅6:4） 父神的榮耀，父神，聖靈（羅8:11）



活出新生的樣式

有關「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」的自我評估:

1. 我能說出兒女朋友的名字嗎? (1997的考古題)

2. 我最近稱讚過她嗎？

3. 我會與兒女分享內心的感受嗎？

4. 我願意先道歉嗎？

5. 我願意放手，交託給神嗎？

耶穌對他說:「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、愛主你的神。這是誡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
其次也相倣，就是要愛人如己。這兩條誡命，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。」
(太22:37-4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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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基督聯合
6:5 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，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；
6:6 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，使罪身滅絕，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；
6:7 因為已死的人是脫離了罪。
6:8 我們若是與基督同死，就信必與他同活。
6:9 因為知道基督既從死裏復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。
6:10 他死是向罪死了，只有一次；他活是向神活著。

1. 盟約的聯合
 基督代表我們眾人受死，復活(羅6:6-8; 6:10)

2. 信心的聯合(羅6:8)
 以信心接受我們必與他同活，得榮耀(羅6:8；8:21)

3. 生命的聯合(羅6:5; 6:9)
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，叫你們察驗何為 神的善良、純全、

可喜悅的旨意。(羅12: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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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
與基督同死 與基督同活

客觀的事實 主觀的經歷

在基督裡已經完成的歷史事件 在聖靈裡正在經歷的事件

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，
使罪身滅絕，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；
(羅6:6)

1. 向 神在基督耶穌裏，卻當看自己是
活的。(羅6:11)

2. 我們若是與基督同死，就信必與他同
活。(羅6:8)

3. 並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 神。(羅
6:8)

弟兄們，這樣看來，我們並不是欠肉體
的債去順從肉體活著。你們若順從肉體
活著，必要死；若靠著聖靈(繼續不斷)
治死身體的惡行，必要活著。(羅8:12-
13)

成聖的秘訣 : 與基督同死同活



向罪死靠神活

6:11 這樣，你們向罪也當看自己是死的；向 神在基督耶穌裏，卻當看自己是活的。
6:12 所以，不要容罪在你們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們順從身子的私慾。
6:13 也不要將你們的肢體獻給罪作不義的器具；倒要像從死裏復活的人，將自己

獻給 神，並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 神。
6:14 罪必不能作你們的主；因你們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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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不義的器具 作義的器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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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律法之下 在恩典之下



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神

1. 與基督同活，不是單靠立志
 我也知道，在我裏頭，就是我肉體之中，沒有良善。因為，立志為善由得
我，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。(羅7：18)

2. 與基督同活，仰望神的恩典
 罪必不能作你們的主；因你們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(羅6：14)

3. 與基督同活，要常在基督裏
 我是葡萄樹，你們是枝子。常在我裏面的，我也常在他裏面，這人就多結
果子；因為離了我，你們就不能做甚麼。(約15：5)

4. 與基督同活，作義的器具
 人若自潔，脫離卑賤的事，就必作貴重的器皿，成為聖潔，合乎主用，預

備行各樣的善事。(提後2:21)
5. 與基督同活，將肢體獻給神

 所以，弟兄們，我以 神的慈悲勸你們，將身體獻上，當作活祭，是聖潔
的，是 神所喜悅的；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。(羅12: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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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羅在55A.D.稱
自己是使徒中最
小的（林前15：9）。

保羅在大約6年
後，稱自己比眾
聖徒中最小的還
小（以弗所書3:8）。

保羅在在63-
66A.D.，自稱是
罪人中的“罪魁”

（提摩太前書1:15）。

保羅漸進的成聖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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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的行動

1. 多認識一位兒女朋友的名字

 耶和華 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，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裏，他就成了有

靈的活人，名叫亞當。（創2：7）

2. 在下一週，以文字、言語等方式，稱讚對方

 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（創1:31）

3. 以文字、言語等方式，向對方道歉

 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。（提後1:1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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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問題

1. 彼得在雞叫以先三次不認主，你覺得彼得要脫離那些罪？學習那些

新生的樣式？分享一件你掙扎過的功課，你如何因此蒙福。

2. 有人在網上問：雖然信主有一段時間了，生活中還是有許多克服不

了的惡性，解套的力量在那裡？我們既然已與基督聯合同釘十字架，

脫離了罪，為什麼還會犯罪? 如何應用保羅成聖的過程，幫助這位

信徒？

3. 在成聖的路上，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功課要學，將來與神面對面的

時候，你打算如何描述這一生的學習？

4. 基督徒成聖的秘訣是什麼？請舉例說明落實此秘訣的方法與見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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